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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三课题：第四诫

第四诫「孝敬父母」所覆盖的
范围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这一主题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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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主十诫的前三诫与后七诫之间的
区别

前三诫教训我们要爱天主，因为祂是
至美善的，也是每一个人、和所有受
造物的归宿，祂本身就无限地值得我
们去爱。后七诫的目标是我们的近人
（及我们自己本人）的善，就是我们
要为了爱我们的造物主天主而爱近
人。

新约把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天主）和
与它相似的第二条诫命（就是为了爱
天主而爱近人）成为十诫中所有的诫



命的总纲。（参阅玛22:36-40；及天
主教教理，2196）

2. 第四诫的意思及其范围

第四诫明确地给子女们指出他们对父
母所应有的关系。它也适用于家庭成
员之间、及家人与亲戚之间的关系。
最后，它也涵盖学生对老师、在下者
对在上位者、国民对国家……等等的
义务。这一条诫命也引申到父母及所
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对受他们监管
的人的责任。（参阅天主教教理，
2199）

一、家庭：第四诫主要是指家庭中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创造男人
和女人的时候，天主就建立了人的家
庭，并确定了基本的结构。」（天主
教教理，2203）「在婚姻中结合的一
男一女连同他们的子女形成一个家
庭。」（天主教教理，2202）。「基
督徒家庭是人际的共融，是『父』和
『子』在圣神内共融的记号和形象。
（天主教教理，2205）



二、家庭和社会：「家庭是『社会生
活的原始细胞』。家庭是自然的社
团，在那里，男人和女人被召在爱情
和生命的恩赐中，彼此把自身献给对
方。家庭中的权威、稳定和人伦的生
活构成社会生活中自由、安全和友爱
的基础。……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
启蒙。」（天主教教理，2207）「家
庭的生活方式应该使其成员学习关怀
和担当，以照顾年轻的人、老年的
人、患病的人，残障的人和贫穷的
人。」（天主教教理，2208）「第四
诫『阐明社会中的其他关系』。」
（天主教教理，2212）[1]

社会有重大的责任去支持和加强婚姻
和家庭、承认其真正的本性、促进它
及维护它、和保卫公共道德。（参阅
天主教教理，2210）[2] 圣家就是每
个家庭的模范：它是一个爱情、服
务、服从、及父母施行权威的模范。

3. 子女对父母的义务



子女应尊重和孝敬父母，尽力使他们
欢欣，为他们祈祷，和对他们的牺牲
表示感激。每一个良好的基督徒都应
该视这些义务为一条「最甜美的诫
命」。

天主的父性是人类父性的根源（参阅
弗3:14）；是人孝敬父母的基础（参
阅天主教教理，2214）。「对父母的
尊敬（孝道）是由知恩而来，对他们
要『知恩』，因为他们以生命的礼
物、以爱情、和工作，把孩子生于此
世，并让他们在身量、智慧和恩宠上
成长。『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亲，不
要忘掉你母亲的痛苦。你要记住：他
们曾使你出生；他们对你的恩惠，你
如何报答呢？（德7:29-30）』」
（天主教教理，2215）

儿女的孝道表现于他们受教和服从父
母。「作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
母，因为这是上主所喜悦的」（哥
3:20）。子女只要与父母同住，就应
该服从父母为了子女或家庭的好处所



下的命令。这种服从止于子女的成年
独立，但是他们对父母的尊敬却是永
久应尽的责任。（参阅天主教教理，
2216-2217）

「第四诫提醒身为子女的，一旦成年
之后，『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子女
应尽力之所能，在父母的老年、在患
病的时候，在孤苦穷困的日子，提供
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天主教教
理，2218）

如果父母要求子女做一件相反天主圣
律的事情，子女必须把天主的圣意置
于父母的意愿之上，且常常记着圣经
中的说话：「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
的命」（宗5:29）。天主是我们的
「父」，更胜于我们的亲生父母。任
何世俗的父性都是由祂而来的。（参
阅弗3:15）

4. 父母的责任

父母应以感恩之心来接纳天主赏给他
们的子女，视他们为天主给自己的真



正的祝福，和信任自己的明证。除了
给他们提供物质的需要之外，父母也
有重大责任给他们提供坚实的人性和
基督化灵性教育。父母在培育子女上
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一旦子女
缺少了这样的培育，就会很难弥补
的。[3] 教育子女是父母不可被取代
的，及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和义务。[4]

父母有责任创造一个建基于仁爱、宽
恕、尊重、忠信、和无私服务的家。
一个家就是培养各种德行的适当场
所。父母应该以言以行来教导子女如
何去过一个纯朴、真诚及和喜乐的虔
敬生活，以及给他们传授完整无误的
天主教教义。他们也必须鼓励子女去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符合天主的圣律和
个人成圣的召唤而慷慨地 斗。「你们
作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
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
（弗6:4）。父母不应该忽视这份职
责，把子女的教育交托给别人或团
体，虽然他们可以 —— 有时更加是
必须 —— 依赖那些值得他们信任的



人的帮助。（参阅天主教教理，
2222-2226）

父母应懂得如何改正子女的错误，因
为「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
呢？」（希12:7）他们也应经常留意
圣保禄宗徒以下的劝勉：「作父母
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
灰心丧志。」（哥3:21）

一、父母应该真诚地尊重和热爱子女
的自由，教导他们如何负责地、好好
地善用它。[5] 他们自己善用自由的
榜样是极其重要的。

二、在与子女交往时，父母必须懂得
如何将亲情配合强硬、将警觉配合耐
心。重要的是，父母要和子女「交朋
友」，以获得和保持子女对他们的信
任。

三、为了善尽教育子女的职务，『超
性的方法』必须比人性的方法更为优
先使用，虽然后者也是重要且不可或
缺的。



「身为子女教育的首要负责人，父母
有权『为子女选择』一间符合他们自
己信念的『学校』。这是基本的权
利。父母有义务，尽其所能，选择那
些更能协助自己克尽基督徒教育职务
的学校。（参阅梵二《天主教教育宣
言》，6）政府有义务确保父母的这
项权利，并保证真能行使此权利的实
际条件。」（天主教教理，2229）

「家庭的关系虽然重要，但不是绝对
的。正如孩子朝向他人性及属灵的成
熟与自主，渐渐长大成人，同样，他
来自天主的特别圣召，也更明确而有
力地显示出来。对此召叫，父母应加
以尊重，并应促使他们的子女作出响
应。必须深信，基督徒最基本的召叫
是『跟随耶稣』：『谁爱父亲或母亲
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
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玛
10:37）。」（天主教教理，2232）
[6] 如果天主召叫一个子女去肩负起
一项独特的宗徒使命，这真是一份天
主赐给这个家庭的的恩惠。父母必须



尊重这个子女的圣召的奥秘，尽管他
们可能无法理解之。这种对子女自由
的尊重，以及准备随时接受这种天主
的介入，父母应借着祈祷来强化它。
这样，父母就会避免过度地保护和控
制子女，避免使用那些「占有」子女
的、对培养子女人性和灵性的发展都
无助的方法。

5. 对管理教会者的义务

天主教教友必须有「一种真正孝爱教
会的精神」。（天主教教理，2040）
这种精神应体现在教友对那些管理教
会的人员的态度。

教友们「要以基督化的服从精神，愉
快地接受圣职善牧以基督代理人的资
格，以其在教会内所有的导师和管理
人的地位，所规定的一切……。教友
又不可不为他们的上司祈求天主，因
为他们负责监督，就像要代我们交账
一样，要使他们欢欣尽此职务，不要
使他们伤心叹息（参阅希
13:17）。」[7]



教友这种孝爱精神首先表现在忠于教
宗，即教会有形可见的元首及基督在
世上的代表，和忠于与教宗共融的主
教们，并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天主教徒必须想到，在爱与权
威的圣统制里，继天主和至圣童贞圣
母之后，就是教宗。」[8]

6. 对执政当局的义务

「第四诫命令我们也要尊敬所有为了
我们的好处，自天主领受对社会有权
力的人。第四诫说明行使权力者，以
及那由公权力受益者的责任。」（天
主教教理，2234）[9] 由公权力受益
者的责任包括：

一、遵守执政当局的正当法律和合理
命令（参阅伯前2:13）；

二、行使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及履行
义务；



三、负责任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
活』。

「政体及行政人员的遴选，可由国民
自由选择。」[10] 国民对公益的共同
责任，使他们行使选举的权利成为一
个道德上的义务。（参阅天主教教
理，2240）国民不应支持那些规划一
种相反基督教导，因而相反公益及人
的真正尊严的社会秩序的人。

「若执政当局发出的指令违反道德秩
序的要求、人的基本权利、或福音的
教导，公民依照良心有责任不予顺
从。若执政当局的要求违反正直的良
心，则在服务天主与服务政治团体的
区分上，得到『拒绝服从』政府的理
由。『西泽的，就应归还西泽；天主
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2:21）。
『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宗
5:29）。」（天主教教理，2242）

7. 执政当局的义务



执政当局在其行使职权时应当有利不
论男女的所有人去行使他们的自由和
责任。当权者应该小心避免让某些个
别人士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
[11]

「『政治权力』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
利。政治权力应合乎人地道执行正
义，尊重每个人的、特别是家庭的和
受剥削者的权利。……与公民资格相
连的政治权利，……如果没有合法和
恰当的理由，政府不得中止。」（天
主教教理，2237）

Antonio Por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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